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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政发〔2023〕17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温州市大力实施 

科技创新“八大抓手” 全面融入省“315” 
科技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7 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温州市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八大抓手” 全面融入省

“315”科技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7 年）》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温州市人民政府 

                                 2 02 3年 4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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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八大抓手” 
全面融入省“315”科技创新体系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 
 

为落实《浙江省“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2023

—2027 年）》，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八大抓手”，全面融入省“315”

科技创新体系，高水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

党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联动协同市、县（市、区）科技创新格局，全面提升全域

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打造区域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到 2027 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科技强市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体系化创新能力和整体效能大幅提升，力争全社会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全省平均水平。 

——市域一体化创新体系能级持续增强。到 2027 年，以“一

区一廊一会一室”为主平台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更加凸显，温州

国家高新区进入全国前 50 位，环大罗山科创走廊集聚创新资源

一半以上，瓯江实验室形成标志性成果，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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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落地率达到 80%以上。 

——高能级平台体系加快完善。不断加快实验室体系、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争取建成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分中

心）1 家以上、全国重点实验室 1 家，建设高水平省实验室 1 家、

省技术创新中心 1 家，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达到 140 人年

以上。 

——重大引领性硬核成果加快涌现。重点标志性产业链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明显提升，在数字经济、智能装备、生命

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取得技术攻

关重大标志性成果 50 项。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实力提升。到 2027 年，全市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 6500 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达到 22000

家，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速达到 15%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7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3.6%。 

——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到 2027 年，院

士、鲲鹏等顶尖人才达 25 名左右，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技领

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各 200 名左右，孵化面积超 1000 万平方

米，技术交易总额超 560 亿元，年新增科技贷款超 15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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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重点科技创新指标 

序号 重点指标 2022 年 2023 年 2025 年 2027 年 

1 R&D 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6 2.7 3.0 3.4 

2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人年） 110 120 130 140 

3 规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营业收入

比重（%） 3.32 3.41 3.51 3.6 

4 高新技术企业累计数（家） 3700 4300 5500 6500 

5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数（家） 14700 16500 20000 22000 

6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 66.8 67 68 70 

7 技术交易额（亿元） 256 330 500 560 

8 年新增孵化器（众创空间）孵化场地面积

（万平方米） 152 180 150 150 

9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9.6 15 15 15 

二、重点任务 

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为引领，以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对高质量

发展支撑力为核心，全面贯彻落实省“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

程“六大行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八大抓手”，推动 9 大重点科

技创新指标实现新突破，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十个一批”建设，加

速形成科技创新十大标志性成果。 

（一）抓科技战略平台建设，加快实施全域创新能级提升

行动。 

1.提升全市域创新能级。加快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环

大罗山科创走廊“一区一廊”建设，强化亩均税收、亩均研发投入

“双亩均”指标考核制度，推动温州国家高新区进入全国前 50 位，

力争乐清、瑞安省级高新区排名保持全省第一方队，鹿城区、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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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永嘉县、平阳县、龙港市和温州海经区创成省级高新园区。

支持工业大县建设产业科创平台，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机构

建设力度。增强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支撑，支持工业大县发展绿色

低碳产业，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加快建设乐清国家

创新型县（市），支持瑞安创建国家创新型县（市）。（责任单

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

〈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进瓯江实验室、中国眼谷、中

国基因药谷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开展科技创新强基项

目规划，从预研、新建、推进和提升四个层面逐步完善我市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已建成运行的设施更大力度面向科技型企业

开放，吸引广大科研人员充分利用设施开展科学研究。年完成科

技创新强基领域重大项目（不包含网络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超

20 亿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

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3.科技赋能山区 5 县高质量发展。建立“一县一策”精准支持

机制，深入实施山区 5 县高质量发展科技专项，实施科技惠农富

民行动，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每年省市县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

500 人次，开展“千博助千企”行动，实现博士创新站山区 5 县全

覆盖。推进“科创飞地+产业飞地”建设，支持开展科技特派团试

点。（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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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

管委会） 

（二）抓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快实施创新策源能力集聚行动。 

4.加速一流学科建设。鼓励在温高校根据产业导向不断优化

学科设置，大力推进科教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分层分类推进高峰学科、高原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支持温

州医科大学争创“双一流”高校，支持温州医科大学阿尔伯塔学院

建设；推动温州大学创建侨特色“省部共建”高校，生态学等优势

特色学科增列博士学位授权点；温州理工学院创建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理工类应用型本科高校；温州肯恩大学打造国际化、高水平

大学，办成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到 2027 年，力争在温高校 14

个以上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获批省“十四五”一流学科

20 个，争取若干个学科入选省优势特色学科，创办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专业 15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委组织部〈市

委人才办〉） 

5.打造新型实验室体系。面向我省三大科创高地战略领域和

“5+5”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坚持以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为

重点，围绕眼脑健康、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战略材料、“核风光

水蓄氢储”、大数据与信息安全、激光智能装备等领域，进一步

整合、调整、优化重点实验室布局，初步形成以国家实验室基地

（全国重点实验室分中心）为龙头、省重点实验室为骨干、市重

点实验室为基础的高水平重点实验室体系。大力推动瓯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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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温州科创平台创新协同发展，努力打造成为全国第一、世界

一流的再生调控和眼脑健康创新平台。支持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推动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实质性

建设，加快中试基地投入使用。到 2027 年，建成市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 150 家以上。（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教育局、瓯江实验室，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

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6.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坚持产学研联动发展，健全高校、

科研院所之间学科协同和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机制，鼓励构建

“校地办公室”“学术共同体”，全面提升高校服务地方能力。

支持温州大学构建以地方研究院为特色的校地科教融合新模式；

推动温州理工学院围绕温州制造业发展完善专业设置；推动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紧密对接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需要，打造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高地；支持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科技

支撑。进一步完善“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协同创新

机制，开展第三批、第四批高校市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高

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到 2027 年，推动高校科研投

入年均增长 15%以上，争取基础研究经费超 40 亿元。（责任单

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三）抓企业技术改造，加快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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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聚焦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迭代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倒逼、引领、替代、转化“四张清单”，开展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到 2027 年，累计部署实施省级、市级重

大科技项目分别达到 100 项、500 项以上，力争实现制造业企业

项目占比达到 60%以上，取得 50 项以上硬核科技成果，显著提

升标志性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强化有组织科研，

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重塑科技项目

体系，创新“揭榜挂帅”等科技攻关机制，建立市场导向的科技

项目立项机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的重大成果，符合条件

的可优先申报首台（套）产品。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

权保护，拓宽快速授权通道，提高关键核心技术专利授权效率，

培育一批高价值发明专利。引导领军企业和科技小巨人等龙头

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10 家以上，并通过创新联合体实施能形成标志性成果的重大科

技项目。争取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带动企业

等社会资本投入超 200 亿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信

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

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8.推动技术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加快推进乐

清、瑞安、永嘉等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试点县（市、区）建

设，构建“5+5+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动全市技改投资年均

增长达到 8%，每年新实施智能化技改项目 1000 个以上；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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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在役工业机器人力争突破 1.2 万台。推进新智造群体建设，

打造一批标杆性的“设备改造—智能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

厂—未来工厂”多层次的新智造企业群体，加快推进鹿城鞋革、

乐清电气等 5 个产业集群（区域）新智造试点工作。大力发展绿

色制造，推动行业结构低碳化、制造过程清洁化、资源能源利用

高效化，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构建以“亩均

论英雄”为导向的新型绿色制造体系。（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

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9.打造产业驱动、需求导向的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加快构建

“技术创新中心+创新联合体+企业研发机构”的企业技术创新体

系，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转化、技术服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式

发展，促进电气、鞋业、服装、汽车零部件、泵阀等传统产业向

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企业重点研究

院等研发机构；通过创新能力突出的领军企业和高校院所，强化

正泰等链主型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引领带动整体产业技术创

新；支持激光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实体化运作，加快核心技术

攻关，推动产业发展。每年新建省重点企业研究院 2 家以上、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 10 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3 家左右。（责任单

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各县〈市、区〉政府，

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四）抓科技企业森林培育，加快实施创新链产业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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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10.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升级版、

科技小巨人培育计划、“雄鹰行动”，大力培育单项冠军、隐形冠

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到 2027 年，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超 6500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超 2.2 万家、科技领军（小巨人）企业 30 家，

每年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 家以上，对标培育产品卓越、

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1 家左右，制造

业上市企业达到 65 家以上。（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经信局、市金融办，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

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11.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塑。推进温州科技大市场建设

提升，开展概念验证中心试点工作，招引培育从事研发设计、技

术转移、咨询评估、投资融资、知识产权等方面服务的科技服务

中介机构，加快推进新型研发机构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建立科技

成果“先用后转”机制。聚焦“5+5+N”产业，引进共建技术转移转

化中心，实现在温科研院所技转机构全覆盖，组建技术转移转化

联盟。到 2027 年，累计建设大院名校技术转移转化机构 75 家，

实现年技术交易额超 560 亿元。深入实施制造业首台（套）提升

工程，每年新增首台（套）装备 20 项。（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市场监

管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

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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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

发展工程”和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提

升两大万亿产业集群能级，加快建设“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加

大对创新型项目的招引力度，重点围绕产业链强链补链，建立以

研发投入强度为重点指标的招引项目评估体系，招引有研发机构

和高价值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企业。到 2027 年，实施 20 个以上产

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深化标志性产业链“链长+链主”企业协同机

制，动态培育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 20 个。力争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快于面上投资增速、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 15%左右。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

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五）抓孵化育成体系构建，加快实施双创载体提质扩面

行动。 

13.开展大孵化集群建设攻坚行动。各地根据产业需求，根

据产业细分领域特点和需求开展大孵化集群建设，量身打造一批

孵化空间，按照“七个一”标准，迭代推进孵化空间打造、专业运

营机构招引、基金规模壮大、科创项目引进和青年人才集聚等“五

大行动”，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创新孵

化体系，到 2027 年，孵化器（众创空间）孵化场地面积达到 1000

万平方米以上。（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

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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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提升孵化器整体运营管理水平。招引一批有龙头企业和

基金投资背景、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支撑、智慧园区运营管理

经验的运营机构参与大孵化集群建设，实现创新型项目“拎包”

入驻。到 2027 年，累计招引专业运营机构 100 家，省级以上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累计达到 80 家，实现省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

间）县（市、区）全覆盖，在孵企业 10000 家以上，力争培育科

技型企业 500 家。（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

〈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15.构建创新“阳光雨露”生态体系。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打

造“孵化器集群”数字化改革场景，引导孵化基地依据自身产业定

位，为入孵企业（项目）提供研究开发、小试中试等孵化服务；

在示范孵化基地周边，优化布局交通、商业、医疗、教育等，营

造良好创业宜居环境；鼓励孵化基地完善路演厅、会议室等公共

设施。（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区〉

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六）抓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加快实施科创平台提能造峰

行动。 

16.做好产业研发机构新赛道布局。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吸引国内外一流高校、科研机构、领军企业、外资研发型企

业及高层次人才团队来温设立或联合组建新型研发机构。结合地

方产业发展方向，优化研究领域资源配置，明确 1—2 个主攻产

业领域，主攻 1—2 个技术创新赛道，聚力应用研究和产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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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到 2025 年，实现“5+5”产业新型研发机构全覆盖。在新型

研发机构中择优打造一批国内一流的标杆型研发机构。到 2027

年，全市建成新型研发机构 70 家、其中省级 18 家。（责任单位：

市科技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

开区〉管委会） 

17.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挥实效。出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指

南，建立以产业服务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定期召开产业分析

研判会、走访链主企业，紧盯行业革命性引领性技术，征集、凝

练一批技术需求和攻关清单，通过联合攻关、“揭榜挂帅”等方式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解决一批产业“卡脖子”难题，提升产业技术

创新水平。充分发挥共建单位人才、技术、成果等科创资源优势，

建立项目流动和激励机制，快速引进和转化科研成果，通过向企

业研发机构派驻科研骨干、向企业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为企

业培训技术人员等方式，深度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到 2027 年，

平台服务企业实现四技服务金额年均超 1 亿元。（责任单位：市

科技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

区〉管委会） 

18.加快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改革。着力推动市工科院全面功

能转型和跨越发展，以体制改革为切口，围绕科技成果研发产出、

转化孵化、技术服务、科技金融等一体化发展，打造科技成果转

化全链条服务的特色新型研发机构，为科研院所改革创新提供示

范样板。建设细分领域有创新高度的专业产业创新中心，做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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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产研平台，实现创新成果生态（产出）链条；做活成果转移转

化平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链；做优特色科技服务平台，实现科

研技术服务链。（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委改革办） 

（七）抓创新型人才引育，加快实施战略人才力量集聚提质

行动。 

19.培育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深入实施“鲲鹏行动”等重点人才

引育计划，加快院士、鲲鹏等顶尖人才引育。打造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10 个以上。布局外

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面向主要创新型国家和制造业强国引进

海外工程师 50 名，引进各类科技人才 1000 名。加强青年科技人

才培养和使用，建立青年科学家长期滚动支持机制。（责任单位：

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

局、市科协，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

开区〉管委会） 

20.打造卓越工程师队伍。深入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工程，

谋划实施“实验工程师”队伍建设行动，推进特色产业工程师协同

创新中心建设。实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技工教育提质增

量行动，大力推进智能电气、智能汽车零部件、智能锁具等特色

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并发挥实质作用，帮助中小企业解

决技术问题。到 2027 年，力争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50 万人

左右，其中高技能人才数量超过 55 万人。（责任单位：市经信

局、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人力



 — 15 — 

社保局，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

区〉管委会） 

21.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深化科技人才多元评价和激励机制

改革，在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开展科研系列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

点，推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范

围扩大至全市，争取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试点。在基础研

究等科技项目中继续推行经费“包干制”。高水平举办温州人才日

（人才周）、全球精英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活动，努力营造“来

温州·创未来”的浓厚氛围。（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 

（八）抓科技金融发展，加快实施开放创新生态打造行动。 

22.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做大“科创指数”融资规模，持续

优化“科创指数”模型，迭代“科创指数贷”应用场景，赋能中小科

技企业金融融资服务，每年新增科技贷款 150 亿元以上。建成温

州市大罗山基金（天使）村，鼓励市属国企和头部民企参与母基

金建设，鼓励县（市、区）联合建立科创母基金，做大做强科创

基金。鼓励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支持运用创新券给予保费兑

付补偿。到 2027 年，市科创基金累计投资项目 100 个以上。（责

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温州银保监分局、

市金融办、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市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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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23.深入融入对外创新网络。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行动，

深化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推进科技资源共建共享，深化与上

海、江苏等地合作，共同举办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博览会。积极

与其他省市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联动，加快温州在嘉定、

松江等地的“科创飞地”建设，构建“驻地招才、异地研发、本地

转化”开放新格局。加快布局建设国际科技合作载体，加大高端

外资研发机构引进支持力度。办好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推动峰

会成果落地率达到 80%以上。（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科协、各县〈市、区〉政府，温

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24.健全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保护体系。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全链

条集成改革。建设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平台，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

“破零增新”计划，建成专利导航服务基地 1 个，培育产业知识产权

联盟 5 个。加快建设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知识产权服务业

集聚区，进一步发挥国家级温州（服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作

用，加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力度，提升外观专利预审服务效能，提

高知识产权“快保护”能力。到 2027 年，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 11.5 件。（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政府，

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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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市委科技强市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完善协

同推进、研判调度、督导服务、考核评价 4 大机制，以超常规力

度一体推进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多部门

协同、市县联动的管理机制。 

（二）强化政策保障。加强教育、科技、人才等政策协同，

加大科技多元化投入，建立市县两级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确保到 2027 年全市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 15%以上，着力

提升科技投入效能。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投入基础

研究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用地保障等国家、省

科技创新政策。 

（三）强化考核评价。围绕工作目标制定每年具体工作方案，

滚动实施、迭代完善，健全高效协同、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加

强全过程跟踪指导。将工作目标纳入督查激励、党政目标领导考

核内容，形成争先创优机制，促进县（市、区）创新发展。 

（四）强化文化营造。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强化科技

伦理治理和科研诚信建设，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

制。对在科技创新中贡献突出的企业、企业家、科研人员给予

褒扬激励。 

（本文有删减） 

附件：温州市大力实施“八大抓手”全面融入省“315”科技创

新体系指标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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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大力实施“八大抓手”全面融入省“315”科技创新体系指标任务表 

序号 指标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责任部门 

1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2.7 2.85 3.0 3.2 3.4 市科技局 

2 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亿元） 232 267 307 352 406 市科技局 

3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6.8 8 9 10 11 市市场监管局 

4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人年） 120 125 130 135 140 市科技局 

5 高水平大学数量（所） 0 1 2 2 2 市教育局 

6 每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600 600 600 500 500 市科技局 

7 每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家） 1800 1800 1700 1000 1000 市科技局 

8 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3.41 3.46 3.51 3.56 3.6 市科技局 

9 规上工业研发费用（亿元） 260 300 345 396 450 市科技局 

1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 67 67 68 69 70 市科技局 

11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 1065 1183 1325 1484 1662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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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责任部门 

12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15 15 15 15 15 市科技局 

13 
累计新增孵化（众创空间）孵化场地面积

（万平方米） 416 566 716 866 1000 市科技局 

14 技术交易总额（亿元） 330 400 500 530 560 市科技局 

15 累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28000 29000 30000 31500 33000 市市场监管局 

16 每年在温高校年培养研究生数（人） 3100 3600 4000 4400 4700 市教育局 

17 科技创新强基领域重大项目投资额（亿元） 31 - - - -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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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4 日印发

 


	温政发〔202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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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到2027年，院士、鲲鹏等顶尖人才达25名左右，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各200名左右，孵化面积超1000万平方米，技术交易总额超560亿元，年新增科技贷款超150亿元以上。
	二、重点任务
	1.提升全市域创新能级。加快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环大罗山科创走廊“一区一廊”建设，强化亩均税收、亩均研发投入“双亩均”指标考核制度，推动温州国家高新区进入全国前50位，力争乐清、瑞安省级高新区排名保持全省第一方队，鹿城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龙港市和温州海经区创成省级高新园区。支持工业大县建设产业科创平台，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机构建设力度。增强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支撑，支持工业大县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加快建设乐清国家创新型县（市），支持瑞安创建国家创新型县（市）。...
	3.科技赋能山区5县高质量发展。建立“一县一策”精准支持机制，深入实施山区5县高质量发展科技专项，实施科技惠农富民行动，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每年省市县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500人次，开展“千博助千企”行动，实现博士创新站山区5县全覆盖。推进“科创飞地+产业飞地”建设，支持开展科技特派团试点。（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协，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8.推动技术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加快推进乐清、瑞安、永嘉等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试点县（市、区）建设，构建“5+5+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动全市技改投资年均增长达到8%，每年新实施智能化技改项目1000个以上；2027年全市在役工业机器人力争突破1.2万台。推进新智造群体建设，打造一批标杆性的“设备改造—智能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多层次的新智造企业群体，加快推进鹿城鞋革、乐清电气等5个产业集群（区域）新智造试点工作。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推动行业结构低碳化、制造过程清洁...
	9.打造产业驱动、需求导向的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中心+创新联合体+企业研发机构”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转化、技术服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式发展，促进电气、鞋业、服装、汽车零部件、泵阀等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企业重点研究院等研发机构；通过创新能力突出的领军企业和高校院所，强化正泰等链主型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引领带动整体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激光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实体化运作，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发展。每年新建省重点企业研究院2家以上、省...
	10.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升级版、科技小巨人培育计划、“雄鹰行动”，大力培育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到2027年，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超65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2.2万家、科技领军（小巨人）企业30家，每年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以上，对标培育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1家左右，制造业上市企业达到65家以上。（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市金融办，各县〈市、区〉政府，温州海经区、温州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
	22.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做大“科创指数”融资规模，持续优化“科创指数”模型，迭代“科创指数贷”应用场景，赋能中小科技企业金融融资服务，每年新增科技贷款150亿元以上。建成温州市大罗山基金（天使）村，鼓励市属国企和头部民企参与母基金建设，鼓励县（市、区）联合建立科创母基金，做大做强科创基金。鼓励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支持运用创新券给予保费兑付补偿。到2027年，市科创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00个以上。（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温州银保监分局、市金融办、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市融资担...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完善党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委科技强市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完善协同推进、研判调度、督导服务、考核评价4大机制，以超常规力度一体推进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市县联动的管理机制。
	（三）强化考核评价。围绕工作目标制定每年具体工作方案，滚动实施、迭代完善，健全高效协同、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加强全过程跟踪指导。将工作目标纳入督查激励、党政目标领导考核内容，形成争先创优机制，促进县（市、区）创新发展。

